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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玻集团

"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以通

讯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

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深圳南玻伟光导电膜有限公司收购深圳顺络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南玻集团控股子公司

--

深圳南玻伟光导电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伟光导电膜

"

）出于业务发展的需

要，向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顺络电子

"

）收购深圳顺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顺络科

技

"

）

100%

股权。

伟光导电膜同意以

2011

年

4

月

30

日为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基准日， 向顺络电子收购顺络科技

100%

的股权，伟光导电膜支付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南玻集团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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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

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各控股子公司的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分别为控股

子公司东莞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

璃有限公司、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天津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成都南

玻玻璃有限公司、河源南玻光伏封装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吴江南玻玻璃有限

公司、 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合计等值约

60,000

万元人民币及

10,000

万美元的融资额度提供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截止目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余额为

90,872

万元人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均为南玻集团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

、东莞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100%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太阳能超白玻璃、优质超白压花玻璃等特种玻璃。

截止

2010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9.33

亿元、负债总额

4.25

亿元、净资产

5.08

亿元；公司

2010

年度实现

净利润

2.64

亿元。

2

、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100%

法定代表人：柯汉奇

注册资本：

51,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截止

2010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6.51

亿元、负债总额

3.71

亿元、净资产

2.80

亿元；公司

2010

年度实现

净利润

0.58

亿元。

3

、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100%

法定代表人：张凡

注册资本：

24,3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

截止

2010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2.45

亿元、负债总额

0.02

亿元、净资产

2.43

亿元；截至目前，该公司尚

处于筹建期。

4

、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100%

法定代表人：吴国斌

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环保节能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镀膜玻璃等各种特种玻璃。

截止

2010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10.00

亿元、负债总额

6.69

亿元、净资产

3.31

亿元；公司

2010

年度实

现净利润

0.57

亿元。

5

、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100%

法定代表人：张凡

注册资本：

4,806.60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超薄玻璃、着色玻璃、安全玻璃等各种特种玻璃。

截止

2010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8.53

亿元、负债总额

3.08

亿元、净资产

5.45

亿元；公司

2010

年度实现

净利润

1.90

亿元。

6

、天津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100%

法定代表人：吴国斌

注册资本：

17,8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环保节能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镀膜玻璃等各种特种玻璃。

截止

2010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4.71

亿元、负债总额

2.04

亿元、净资产

2.67

亿元；公司

2010

年度实现

净利润

0.20

亿元。

7

、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100%

法定代表人：吴国斌

注册资本：

12,8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环保节能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镀膜玻璃等各种特种玻璃。

截止

2010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5.50

亿元、负债总额

3.13

亿元、净资产

2.37

亿元；公司

2010

年度实现

净利润

0.91

亿元。

8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75%

法定代表人：张凡

注册资本：

24,66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浮法玻璃产品及玻璃深加工。

截止

2010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16.77

亿元、负债总额

9.00

亿元、净资产

7.77

亿元；公司

2010

年度实

现净利润

4.45

亿元。

9

、河源南玻光伏封装材料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75%

法定代表人：张凡

注册资本：

3,3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光伏封装材料。

截至目前，该公司尚处于筹建期。

10

、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65.45%

法定代表人：柯汉奇

注册资本：

9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显示器件产品。

截止

2010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3.89

亿元、负债总额

1.86

亿元、净资产

2.03

亿元；公司

2010

年度实现

净利润

0.66

亿元。

11

、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100%

法定代表人：张凡

注册资本：

4,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特种浮法玻璃。

截止

2010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3.52

亿元、负债总额

2.23

亿元、净资产

1.29

亿元；截至目前，该公司尚

处于筹建期。

12

、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100%

法定代表人：吴国斌

注册资本：

3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环保节能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镀膜玻璃等各种特种玻璃。

截止

2010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7.09

亿元、负债总额

2.81

亿元、净资产

4.28

亿元；公司

2010

年度实现

净利润

0.87

亿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

、为控股子公司东莞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在

花旗银行等值均为

2,000

万美元，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天津南玻工程玻

璃有限公司、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花旗银行等值均为

1,500

万美元，以

及河源南玻光伏封装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在花旗银行等值均为

1,000

万美元，

且上述十家控股子公司最高共用额度不超过

5,000

万美元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

均为

1

年；

2

、 为控股子公司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等值

40,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

销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5

年；

3

、 为控股子公司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等值

20,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提

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

年；

4

、为控股子公司东莞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在民生银行等值

5,000

万美元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担保，期限

3

年；

5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河源南玻光伏封装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少

数股东已按照相应投资比例向南玻集团提供了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以上各被担保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稳

定，经营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南玻集团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目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余额为

90,872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截止

2010

年底经审

计的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

14.23%

，占总资产的

7.29%

。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冠捷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日前，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冠捷科技，为本公司下属公司）就其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一季度综

合业绩刊发了公告，重点载述如下：

项 目

报告期

（

单位

：

千美元

）

上年同期

（

单位

：

千美元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收益

２

，

６９０

，

６６１ ２

，

３８５

，

４５６

本期盈利

３８

，

１６０ ４０

，

２１９

应占利润

（

公司股东

）

４２

，

０３０ ４０

，

２００

基本每股盈利

１．７９

美仙

１．８７

美仙

全面摊薄每股盈利

１．７９

美仙

１．７３

美仙

关于冠捷科技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业绩的详细资料请见冠捷科技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ｉｎｄｅｘ＿ｃ．ｈｔｍ

中刊登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６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点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以口头及书面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９

人。董

事杜文民先生、独立董事罗瑾琏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分别授权董事石善博先生、独立董事苏庆民

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湖南三九质检大楼建设工程的议案

湖南三九南开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三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是公司重要的颗粒剂生产基

地。 为满足快速增长的产能需求并适应

２０１０

版《药典》标准的要求，公司拟投资

１６８２．０７

万元在湖南三九

建设质检大楼，新质检大楼面积约

３０００

平方米。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华润三九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实际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提名

李福祚先生、魏斌先生、杜文民先生、石善博先生、张海鹏先生、宋清先生、周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提名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郑伟先生）、

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ｅｎｇ

（滕斌圣先生）、毛蕴诗先生、李常青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前述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亦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董事候选人李福祚先生、魏斌先生、杜文民先生、石善博先生？、张海鹏先生均与本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

以上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其中，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有关资料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股东大会将采取累计投票的表决方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为

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

独立董事意见：

１

、程序合法。公司大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在征得李福祚先生、魏斌先生、杜文民

先生、石善博先生、张海鹏先生、宋清先生、周辉女士同意后，提名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

程序合法；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

公司大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在征得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郑伟先生）、

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ｅｎｇ

（滕斌圣先生）、毛

蕴诗先生、李常青先生同意后，提名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合法；董事会对该事

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

２

、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李福祚先生、魏斌先生、杜文民先生、石善博先生、张海鹏先生、宋清先生、周

辉女士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５７

条、第

５８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经考察，李福祚先生、魏斌先生、杜文民先生、石善博先生、张海鹏先生、宋清先

生、周辉女士具备担任公司董事所需的职业素质、专业知识以及工作经验，具备董事任职资格。

经审阅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郑伟先生）、

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ｅｎｇ

（滕斌圣先生）、毛蕴诗先生、李常青先生个人履历，未

发现有《公司法》第

５７

条、第

５８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

的现象。 经考察，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郑伟先生）、

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ｅｎｇ

（滕斌圣先生）、毛蕴诗先生、李常青先生具备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所需的职业素质、专业知识以及工作经验，具有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福祚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硕士学位。

１９９０

年加入华润集团，现任华润集团副总经理，华润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总裁，同时兼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山东东阿阿

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华润集团战略总监兼战略管理部总经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兼

战略管理部总经理、华润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魏斌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 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

会员。 魏斌先生于

２００１

年加入华润集团，现任华润集团总会计师，同时兼任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华润置地

有限公司、华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及华润微电子有限公

司之非执行董事，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杜文民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美国旧金山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杜文民先生于

１９８５

年加入

华润集团，现任华润集团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同时兼任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华润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石善博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石善博先生于

１９９１

年加入华

润集团。现任华润集团审计总监，同时兼任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及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曾任华润集团财务

部副总经理、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兼总经理、华润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及华润锦华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海鹏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２０００

年获美国艾默里大学

ＧＯＩＺＵＥＴＡ

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

１９９８

年获中国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张海鹏先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加入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现任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总经理，同时兼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沈阳华润三洋

压缩机有限公司、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之董事；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华润置地

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及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之非执行董事；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监

事。在加入华润集团之前，在麦肯锡公司香港分公司担任全球董事合伙人，拥有八年的咨询管理经验，负责

国内外大型医药、石油、运输、房地产、消费等企业的战略规划、兼并收购、组织管控、运营管理等咨询项目。

亦曾于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担任内审总监职务。

宋清先生： 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主管药师。 现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历任南方制药厂厂长助理，山西同达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三九企业集团技术中心主任、医药事业部部

长。

周辉女士：女，

１９７１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现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总监。 历任深圳市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助理，深圳市三九医药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业务发展与投资管理中心负责人。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郑伟）先生：男，

１９６０

年出生，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经济学博士，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ｂｅｒｔａ

硕

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现任美世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合伙人，在美世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拥有

１６

年的咨询管理经。 曾是上海市体委运动员。

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ｅｎｇ

（滕斌圣）先生：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美国特洛伊州立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管理学硕士、博士。 现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长江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沈阳东管电力科技集团

独立董事，任《国际创业与管理》、《商业研究》和《中国管理研究前沿》等学刊的编委。 曾任美国乔治华盛顿

大学副教授、博导，享有终身教职。

毛蕴诗先生：男，

１９４５

年出生，博士，教授。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

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评审组成员，广东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政府参事，

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及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历任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系副主任，武

汉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院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工商管理学评议组成员，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润三九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常青先生：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管理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教育中

心主任，厦门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曾获国家、福建省等优秀教学成果奖、新世纪优秀人才等奖励。

历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教育中心讲师、副主任，上海证劵交易所信息披露监管员，山西美锦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调整的议案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购买了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美亚”）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 鉴于近年来公司主营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以及

股东权益等稳步增长，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将面临更高的职业责任风险。现拟将

２０１１

年度董

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保障金额进行调整。保障金额由

２０１０

年的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调整到人民

币

３０００

万元，年度保费由

２０１０

年的人民币

９．５

万元调整到人民币

１３

万元。 调整后在主险条款以及应对

监管危机事件、紧急抗辩事件等方面的保障范围更加广泛。

以后年度在责任险保障金额、保费、主要保障范围不变的情况下，授权公司管理层直接与美亚办理续

保。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２０１１－０１９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提名人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现就提名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郑伟先生）、

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ｅｎｇ

（滕斌圣先生）、毛蕴

诗先生、李常青先生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

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

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华

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

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

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提名人（盖章）：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五日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作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１

家，本人未在华润

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

分。 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

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日期：

２０１１－０５－０４

声明人

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ｅｎｇ

，作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

和保证，本人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华润

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ｅｎｇ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

的处分。 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

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ｅｎｇ

日 期：

２０１１－０５－０５

声明人毛蕴诗，作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３

家，本人未在华润

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毛蕴诗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

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毛蕴诗

日 期：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声明人李常青，作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４

家，本人未在华润

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李常青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

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常青

日 期：

２０１１－０５－０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８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监事会主席刘德君先生、监事余

卫荣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无法出席，分别授权监事方明先生、凌凤斌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

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华润三九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实际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提名

阎飚先生、刘德君先生、方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以上候选人将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股东大会将采取累计投票的表决方式进行选举。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阎飚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

２００６

年至今任华润集团董事、总法律顾问，兼任华润集团法律事务部总经

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亦为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华润置地

有限公司之非执行董事。

刘德君先生：

１９５６

年出生，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今任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三九企业集团副总经

理、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任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任中国华润总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中国华润总公司管理委员会委员、华

润集团有限公司特殊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

方明先生：

１９５８

年出生。 现任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同时兼

任华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万东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曾任中国华润总公

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开发部副总经理、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华润三九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调整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６

）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决定召开。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九点半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

３

点正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士。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北环大道

１０２６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及会议文件、备查资料准确、完整。

（二）审议事项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调整的议案

其中，议案

１－２

需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议案

１－３

内容详见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６

）、

《华润三九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提名人声明》（

２０１１－０１７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８

）。 前述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股东

委托授权的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位公章

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法人证券帐户卡，以及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

登记手续。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１３－１４

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５０－９

：

１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办公大楼

４０３

室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３６０９９９

转

３６９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１８８５８

邮编：

５１８０２９

２．

会议费用：参会者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其中议案

１

至

２

请填写同意股数：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

：

１

、

在

“

可表决票数总数

”

范围内

，

可把表决票数投给一名或多名候选人

；

２

、

请在括号内填写具体数字

，

勿用

“

√

”

表示

；

３

、

投给七名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您的可表决票数总数

。

可表决票数总数

：

７＊

持股数

＝

可用票数

李福祚先生 同意

（ ）

股

魏 斌先生 同意

（ ）

股

杜文民先生 同意

（ ）

股

石善博先生 同意

（ ）

股

张海鹏先生 同意

（ ）

股

宋 清先生 同意

（ ）

股

周 辉女士 同意

（ ）

股

投给四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您的可表决票数总数

。

可表决票数总数

：

４＊

持股数

＝

可用票数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先生 同意

（ ）

股

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ｅｎｇ

先生 同意

（ ）

股

毛蕴诗先生 同意

（ ）

股

李常青先生 同意

（ ）

股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

（ ）

股

累积投票制

：

１

、

在

“

可表决票数总数

”

范围内

，

可把表决票数投给一名或多名候选人

；

２

、

请在括号内填写具体数字

，

勿用

“

√

”

表示

；

３

、

投给三名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您的可表决票数总数

。

可表决票数总数

：

３＊

持股数

＝

可用票数

阎 飚先生 同意

（ ）

股

刘德君先生 同意

（ ）

股

方 明先生 同意

（ ）

股

３

关于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调整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梁健锋先生（持有公司

Ａ

股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４６％

）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

Ａ

股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３．４６％

），因向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借款，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的质押手续。 质押期限自登记公司核准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

质押之日止。 解除质押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收购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

股权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１

、本次股权收购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公司同交易对方就本次收购事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尚需取得外商投资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生

效，本次收购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华科技”或“公司”）与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祥多层电路”或“目标公司”）股东广州市三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祥贸易”）就收购目标公司

股权事项达成一致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人民币

３６３０

万元收购目标公司

５５％

股权，收购完成后，三祥多层电路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定价以公司委托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目标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为依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已审议批准本次收购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市三祥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细祥

注册号：

４４０１２１２００１６３１

公司住所：广州市花都区南粤汽配城

１

栋

１８

号

认缴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６

日

经营范围：批发和零售贸易

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中外合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细祥

注册号：企作粤穗总字第

００９１８０

号

公司住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横街第一工业区

认缴注册资本：港币

２５００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港币

２５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中方股东广州市三祥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１８７５

万港元，占

７５％

股权；外方股东三祥新太电

子有限公司出资

６２５

万港元，占

２５％

的股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７

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新型电子元器件；混合集成电路，销售本企业产品。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目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资产总额

８４

，

９６４

，

０９６．９８

负债总额

６１

，

４２６

，

３０８．３１

净资产

２３

，

５３７

，

７８８．６７

营业收入

１０１

，

９８５

，

２３７．５２

营业利润

８

，

５２６

，

６３０

，

０１

净利润

７

，

８０５

，

３９３．５８

目标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资产总额

１１２

，

０５４

，

３３２．００

负债总额

８０

，

６７１

，

１３２．７８

净资产

３１

，

３８３

，

１９９．２２

营业收入

４９

，

２６２

，

８５０．０１

营业利润

４

，

１１５

，

７２５．６８

净利润

３

，

６１４

，

８３３．６０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数额、价格、价款支付期限及方式

１

、三祥贸易将其持有的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５５％

的股权（占目标公司出资额

１３７５

万港元）以人民币

３６３０

万元对价转让给超华科技；

２

、超华科技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三祥贸易支付股权受让款的

５０％

，其余股权受

让款于股权交割完成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三祥贸易支付。

３

、定价依据。 根据超华科技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与“三祥多层电路公司”的股东广州三祥贸易有限公

司、三祥新太电子有限公司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目标公司于本次转让实施完毕后

３

年

内（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１６００

万元、

１９００

万元和

２９００

万元的承诺为依据，市

盈率分别不高于

４．１３

倍、

３．４７

倍、

２．２８

倍。

（二）转让方陈述和保证

三祥贸易保证对其拟转让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

索，否则应由转让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有关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分别按持股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

（四）违约责任

本合同一经生效，各方必须自觉履行，如果任何一方未按合同规定，适当地全面履行义务

．

应当承担相

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五）纠纷的解决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协议的变更或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当事人签订的变更或解除协议：

１

、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合同无法履行；

２

、因情况发生变化，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

（七）有关费用负担

在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转让有关的费用（如公证或见证、审计、工商变更登记等），由双方分别承担。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有权代表签署、加盖公章，并报外商投资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

五、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三祥多层电路业务为多层印刷电路板生产，主要客户为国内外大型电子产品生产企业，收购目标公

司之后，通过技术、销售模式的渗入，能进一步降低印刷电路板的生产成本和扩大国外市场的销售份额。

同时，通过收购三祥多层电路，还能比较显著地增加公司盈利水平。 目标公司管理团队组成新的公司

及三祥新太公司承诺本次转让实施完毕后

３

年内（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的净利润作出如下承诺：

２０１１

最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１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最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１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最低净利润不

低于人民币

２９００

万元，前述净利润以公司年度审计之会计师事务所予以审计，并由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对

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若某一会计年度未能达到前述相应指标，差额部分将在公司该年度的年度财务报

告公告后

１５

日内， 由管理团队组成的新公司—广州市合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三祥新太电子有限公司

向目标公司补足。

六、备查文件

（一）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三）目标公司董事会就股权转让事项所作的董事会决议；

（四）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１

】

２６４７

号”审计报告。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根据股权收购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由于上述股权收购行为尚需取得外商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批，收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郑重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4

2011

年

5

月

2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303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

2011-017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宜，为避免对公司

股价造成重大影响，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

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24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及《关

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公司以股本

177,648,250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计转增

88,824,

125

股，经上述分配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66,472,375

股。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修订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在广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77,648,250

元变更至

266,472,375

元；实收资本由

177,

648,250

元变更至

266,472,375

元。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7

日


